口头审理回执
案号：粤珠市监知保裁字〔2023〕7号
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珠海市知识产权局：
□我方参加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时举行的口头审理。
□我方不参加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时举行的口头审理，其原因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。
□我方是本案的请求人，参加口头审理的人员如下：
□我方是本案的被请求人，参加口头审理的人员如下：

	姓  名
	单  位
	职  务
	移动电话
	固定电话

	
	

	
	
	

	
	

	
	
	



